
 

证券代码：300172        证券简称：中电环保         公告编号：2025-016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煤化工项目中水及脱盐水处理合同 5194万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电环保”）与华陆工

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陆公司”）签署了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公司

80 万吨煤制烯烃项目公辅装置中的中水处理系统订货合同（合同编号：

037419-30000-EMP10-0006-001）以及脱盐水系统订货合同（合同编号：

037419-30000-EMP10-0001-001），上述两份合同合计总金额为人民币 5194 万

元（含税）。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二、交易对手 

1、公司名称：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3 年 4 月 29 日 

3、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南路 7 号 

4、法定代表人：王海 

5、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资本：65000 万元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对外承包工程；环保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软件开发；软件

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采购代理服务；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

包；特种设备设计；建设工程施工。 

8、华陆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最近三年及本年度，公司与华陆公司未发生业务往来并确认收入情况。 

10、履约能力分析：华陆公司注册资本 65000 万元，由中国化学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51%，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0%，西安华陆共赢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9%。华陆公司资信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

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方： 

甲方：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范围：乙方为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公司 80 万吨煤制烯烃项目公辅

装置提供中水处理系统和脱盐水系统，包括系统设计、采购供货、调试、培训、

消缺、验收等。 

3、合同金额： 

中水处理系统合同总额为人民币 2527 万元（含税）； 

脱盐水系统合同总额为人民币 2667 万元（含税）； 

两份合同合计总金额为人民币 5194 万元（含税）。 

4、合同交货期：中水处理系统和脱盐水系统，合同交货期均为 2025 年 8

月 31 日。 

5、价款支付：根据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和进度，甲方支付相应款项。 

6、违约责任：合同条款中已对各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和赔偿、争议

的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7、生效条件：经双方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后有效。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在工业水处理领域，公司为煤化工、石化、冶金、煤矿、新能源、火

电、核电等国家重点工业客户能够提供从原水、脱盐水及废污水处理、中水回

用到零排放全过程业务，综合服务能力突出。已承接并实施的水处理项目主要

包括：中石油吉林石化及独山子石化除盐水，宁波石化原水及补给水，中海油

壳牌凝结水，包钢动供总厂总排废水综合整治，宝丰多晶硅水处理，万华化学

纯水、中水回用及凝结水，新疆新特能源废水零排放，神华包头煤制烯烃及扬

子巴斯夫水岛总承包，江苏德邦化工脱盐水等，客户遍布全国并拓展至海外市

场。本项目的承接，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大工业水处理领域的市场地位，强化

综合优势，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 

2、公司本次项目合同金额约占 2024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总额的 6.20%，

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会

https://www.qcc.com/firm/d1d4b41e25f9db8d0c78d12bcf022d35.html
https://www.qcc.com/firm/d1d4b41e25f9db8d0c78d12bcf022d35.html


 

产生影响。 

五、合同风险提示 

1、本合同履行周期内，存在因设备、原材料价格、实施人力成本上升等

因素造成毛利率下降的风险；存在受买方前期土建或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延

期完工的风险。 

2、本合同中已就双方的违约、纠纷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协议履行过

程中有可能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而导致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也不

需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七、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根据该合同后续进展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履行情况。 

八、备查文件 

公司与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内蒙荣信煤制烯烃项目公辅装

置中水处理系统和脱盐水系统订货合同。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5 日 


